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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65 歲或以上市民提供免費公共交通服務 

背景：  

現時市民到 65 歲可以享受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優惠，可以用 $2 乘搭

各類公共交通工具，內地 65 歲或以上的市民已經可以享受免費乘搭公共

交通工具。  

 

問題：  

1.  香港人口漸趨老化，長者公共福利為何未能與內地睇齊？  

2.  何時能實行為 65 歲或以上之長者提供免費公共交通服務的最快時間

表？  

3.  免費公共交通服務能否擴展至所有公共交通公具？  

 

建議：  

為 65 歲或以上的市民提供免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。  

 

文件提交人：  

陳財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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